附件3：
“创业实践项目”中期检查标准
	评价要素
	评价内涵
	分值

	计划执行情况
	对照项目申报书进度安排，检查项目中期检查报告项目进展情况，评估该项得分。
	40

	经费使用情况
	按实际使用经费（含未报销经费，以发票为准）与已拨付经费之比评估该项得分。
未使用经费，该项不得分。
	20

	阶段性成果
	按已获得阶段性成果（包括已录用或发表论文；已申请或授权专利、软著等）评估该项得分。
未获得阶段性成果，该项不得分。
	20

	公司运营情况
	按公司实际运营情况评估该项得分。
尚未注册公司，该项不得分。
	20

	合计
	1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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